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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贸企业9月底前
完成安全风险评级

本报讯（记者 黄永东 通讯员 秦巍然）记者昨日从市安委
办获悉，根据省安委办统一部署要求，9月底前，工贸企业要
完成安全风险评估诊断分级。

据悉，此举是为了完善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
理机制，提升防范事故能力。9月底前，工贸企业要完成安全
风险评估诊断分级；10月底前，企业要在醒目位置设置安全
风险公告栏、岗位安全风险告知卡；11月底前，各地监管部门
要完成工贸企业安全风险空间分布图绘制。

据了解，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安全监管部门接下来将
组织辖区工贸企业进行安全风险评估诊断分级。评估诊断采
用百分制，根据评估诊断结果按照风险从高到低依次将企业分
为红色（60分以下）、橙色（60至 75分以下）、黄色（75至 90分
以下）、蓝色（90分及以上）四个等级。以后，监管部门将依据
企业风险评估诊断分级情况，对辖区内的企业实行差异化监
管，结合年度执法检查计划，明确不同的检查频次和监管方式。

根据省安委办要求，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等
6个行业要着重开展安全生产风险辨识、分析、评估。企业要
全过程排查本单位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风险点；要按照危险
程度及可能造成后果的严重性，将安全生产风险等级划分为
重大风险、较大风险、一般风险和低风险；要针对风险类别和
等级，将风险点逐一明确管控层级及责任人，同时要公布主要
风险点、风险类别、风险等级、管控措施和应急措施，让每名员
工都了解风险点的基本情况及防范应急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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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全省残疾人
两项补贴发放到位

本报讯（记者 李娜）昨日，记者从省民政厅了解到，今年上
半年全省残疾人两项补贴（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
护理补贴）已全部发放到位，享受两项补贴的有 161.7万多人，
共发放补贴资金7亿多元。

据悉，残疾人两项补贴的发放对象主要有：困难残疾人生
活补贴对象为具有我省户籍，持有第二代残疾人证的最低生活
保障家庭中的残疾人；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对象为具有我省户
籍，持有第二代残疾人证，残疾等级被评定为一级、二级。

按照相关规定，我省残疾人两项补贴标准均不低于每人每月
60元，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残疾人生活保障需求、长期照护
需求统筹确定和适时调整。值得一提的是，目前，郑州市困难残
疾人生活补贴为每人每月120元，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为每人每
月100元；固始县残疾人两项补贴均为每人每月80元；平顶山低
保家庭中16岁至60岁的肢体、视力、智力、精神残疾护理补贴为
每人每月100元；其他地市残疾人两项补贴均为每人每月60元。

我省下发通知

夏季恶劣天气多发
做好施工安全防范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夏季来临，气温升高、暴雨大风等恶劣
天气多发。昨日，记者从省住建厅了解到，我省下发通知，要求进
一步做好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夏季施工防火灾、防高温等工作。

通知要求，各地要切实加强夏季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加大
防火、防高温等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力度，切实提高施工单位夏
季施工安全意识，特别要抓好电工、焊工的消防安全教育，通过
班组安全教育、农民工夜校、播放火灾案例宣传警示片等形式，
普及消防知识，强化消防意识，增强夏季施工宣传教育的针对
性和实效性；要加强夏季施工现场监督检查，提高夏季施工安
全生产能力，近期要结合日常监管，开展一次现场防火灾、防高
温等夏季施工安全生产检查，切实消除现场施工漏洞，提升现
场安全防控水平；加强应急演练，提高应急处置能力，督促施工
项目健全消防组织和制度，制订完善防火、防高温等应急预案，
配备消防器材、卫生急救用品，组织防火、作业人员中暑等应急
演练，提高现场初期应急处置能力和救援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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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草绿、柠檬黄、淡雅紫、旭日红、珍珠白、俏丽粉、鲜明橙……每年盛夏，郑州绿博
园景区花卉竞相怒放，色彩斑斓，灿烂夺目。醉蝶花、金光菊、硫华菊、柳叶马鞭草、木
槿、紫薇、矮牵牛、繁星花、大花马齿苋、四季海棠、荷花等多个花卉根据花期次第盛放，
颜色编织成毯，让整个绿博园的夏天美不胜收。 本报记者 武建玲 摄

为进一步规范城市建筑垃圾运输车辆（以
下简称：渣土车）的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
《郑州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有
关规定，郑州市公安局、郑州市城市管理局决
定联合对本市渣土车进行专项交通综合整治
行动。现通告如下：

一、严格准入条件。严格建筑垃圾运输单
位、车辆和驾驶人“三项准入”和车辆“四统
一”要求。

“三项准入”：即建筑垃圾运输单位、车辆、
驾驶人准入条件。从事建筑垃圾运输的单位
必须取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核发的营业

执照，城市管理部门依法核发的建筑垃圾处置
核准运输证；车辆必须取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依法核发的行驶证，城市管理部门依法核
发的建筑垃圾处置运输证、建筑垃圾运输双向
登记卡；驾驶人必须取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依法核发的准驾大型货车驾驶证。

“四统一”：即对符合车辆准入条件的渣土
车辆要统一编号、统一标识、统一密闭冲洗改
装、统一安装卫星定位装置。

不符合“三项准入”和“四统一”要求的运
输单位、车辆以及驾驶人，即为不符合建筑垃
圾运输准入条件，一经发现，将依法予以查处。

二、严格依法处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城市管理部门建立联合执法机制，对违法
违规渣土车发现一辆、查处一辆，并依照各自
的法定职责，对违法违规的单位和个人依法
从严处罚。未经核准擅自处置建筑垃圾的，
由城市管理部门依据《郑州市城市市容和环
境卫生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对施工单位处
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对建设单位、
运输单位处以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处置建筑垃圾的单位在运输建筑垃圾过程中
沿途丢弃、遗撒建筑垃圾的，由城市管理部门
依据《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有关规定，处
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对使用报废或
拼装车辆、无行驶证、无驾驶证、无机动车号

牌、放大号不清、反光条不齐全、侧防护栏不齐
全、污损遮挡机动车号牌、闯红灯、闯禁行、逆
向行驶等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由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依据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有关规定严
格依法处罚。

三、严厉依法打击。公安机关对渣土车驾
驶人阻碍执行公务、寻衅滋事、暴力抗法和渣
土运输单位或个人有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经济
犯罪行为的，依法从严打击。

四、严格责任追究。对渣土车发生造成人
员死亡道路交通事故的，从严追究肇事车辆驾
驶人、所有人、承包人、管理人的交通肇事责
任、重大责任事故责任等违法责任和相关职能

部门的监管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五、纳入诚信建设。依据《郑州市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对环境保护领域违法失信行为
实施联合惩戒的通知》（郑政办〔2018〕58号）、
《郑州市施工扬尘监管信用评价计分办法（试
行）》、《郑州市建筑垃圾清运企业信用评价计
分办法（试行）》等规定，将渣土车相关违法行
为纳入社会诚信建设体系。

特此通告
郑州市公安局

郑州市城市管理局
2018年7月11日

郑州市公安局 郑州市城市管理局

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建筑垃圾运输车辆管理的通告

为进一步加强对本市机（电）动三轮车、机
（电）动四轮车的生产、销售和使用管理，维护
道路交通秩序，维护客运市场秩序，维护市场
经营秩序，保障群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郑州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
理条例》等有关规定，郑州市公安局、郑州市交
通运输委员会、郑州市城市管理局、郑州市质
量技术监督局、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决定联
合对机（电）动三轮车、机（电）动四轮车的生
产、销售和使用管理进行专项交通综合整治行
动。现通告如下：

一、列入本通告整治范围的机（电）动三轮

车、机（电）动四轮车，是指不符合依法登记上
牌条件的，具有三个或四个车轮，使用内燃机
或电力装置驱动的车辆。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7258-
2017）等相关规定及标准，机（电）动三轮车、
机（电）动四轮车属于机动车。

三、禁止利用机（电）动三轮车、机（电）动
四轮车从事非法营运、占道经营以及违法行驶
等行为。

四、驾驶机（电）动三轮车、机（电）动四轮
车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未悬挂机动车号牌上
道路行驶等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一律由公
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据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有关规定从严查处；对依法扣留的车辆，不能
够提供合法来历证明的，不予发还车辆。利用
机（电）动三轮车、机（电）动四轮车违规从事客
运市场经营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其
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处理后及时移交交通运输
管理部门，由交通运输管理部门依据《郑州市
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相关规定，没收违法
所得，并处以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城
市管理执法部门在城市管理活动中发现机
（电）动三轮车、机（电）动四轮车有前述违法行
为的，应及时移交并协助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交通运输管理部门依法处理。

五、禁止生产、销售未经国家机动车产品
主管部门许可生产的机（电）动三轮车、机（电）

动四轮车车型；禁止生产、销售拼装的机（电）
动三轮车、机（电）动四轮车；禁止生产、销售擅
自改装的机（电）动三轮车、机（电）动四轮车。

违反上述规定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有关规定，由公安部门、
质量监督管理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
非法生产、销售的机（电）动三轮车、机（电）动
四轮车等机动车成品及配件，可以并处非法
产品价值3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有营业执照
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没有
营业执照的，予以查封。生产或者销售不符
合机动车国家安全技术标准的机（电）动三轮
车、机（电）动四轮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六、生产者、销售者未如实向消费者告知
本通告整治范围内的车辆不符合机动车运行
安全技术条件、不符合依法登记上牌条件等情
形，消费者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等有关规定，依法要求生产者、销
售者承担赔偿责任，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特此通告

郑州市公安局
郑州市交通运输委员会
郑州市城市管理局

郑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8年7月11日

郑州市公安局 郑州市交通运输委员会 郑州市城市管理局 郑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关于进一步加强机（电）动三轮车、机（电）动四轮车管理的通告

本报讯（记者 李娜）老有所养，必须要
有硬件保障。记者昨日获悉，市财政局、民
政局共同出台《郑州市城乡养老照料设施
建设资助和运营管理暂行办法》，养老“硬
件”不仅有实打实的标准，还有真金白银的
扶持。

每个街道至少有一所养老中心
居家养老的前提，是老人社区附近就

能有养老服务中心。

对此，《办法》规定：总户数超过 3000

户的社区（行政村）应至少设立1处床位10

张以上的养老服务中心或日间照料中心。

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服务半径超过 500米，

行政村养老服务中心服务半径超过 1000

米，应在所辖住宅小区或自然村配建居家

养老服务站。

到 2020年年底，每个街道至少建设 1

所综合性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养老照料设施
覆盖全部城市社区和60%以上的行政村。

养老服务站不小于200平方米
建养老服务中心，不是随便一建就行，

《办法》对面积有具体要求。
《办法》提到，按照建设区域、规模大小

及服务内容不同，把城乡养老设施分为三
大类，即综合性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日间照
料中心（托老站）和居家养老服务站。

其中，综合性社区养老服务中心面积
不小于 1000 平方米，日间照料中心按照
《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建设标准》的规
定最小不少于 750平方米，居家养老服务
站面积不少于200平方米。

家政娱乐心理慰藉服务都要有
养老服务中心，为老人提供啥服务？

《办法》要求：综合性的养老服务中
心是为老年人就近提供集中照护服务的
社会养老服务设施，采取小区嵌入式设
置，辐射周边社区，提供涵盖机构照料、
社区照护、居家护理的一站式综合型服
务（又称嵌入式养老院），主要为老年人
开展信息管理、居家助老、社区托老、专
业支撑、机构养老、技能实训等服务。日
间照料中心（托老站）主要为老年人开展
信息服务、科普教育、文体娱乐、生活照
料等服务。居家养老服务站主要提供生
活照料、家政、助餐、文化娱乐、心理慰藉
等部分服务。

每张床位最高补6万
《办法》规定：对县（市）区及乡镇办政

府建设的公办养老服务中心，按照自建和
改建分别给予每张床位 6万元和 3万元的

建设补贴，对社会力量建设的综合性养老
服务中心，按照自建和改建分别给予每张
床位9000元和 6000元的建设补贴。

社区日间照料中心（托老站）、居家
养老服务站根据面积及规模大小给予
建设补助，面积 200 平方米以上 300 平
方米以下的补贴 10 万元，面积每增加
100 平方米增加补贴 5 万元，最高不超
过 100 万元。

配置一般大额设备（无障碍电梯、空
气能热水器等）可申请配置设备补贴。养
老服务中心收住老人的，按照养老机构运
营补贴标准执行。社区日间照料中心（托
老站）或居家养老服务站根据面积及规模
大小给予运营补贴。200平方米以上 300
平方米以下的每年补贴 1 万元，每增加
100 平方米增加补贴 5000 元，最高不超
过 10万元。

河南社会治理发展报告发布

全省社会治安形势
优于全国平均水平

昨日，河南省社会治理方面的系统研究报告——《河南社会治理
发展报告（2018）》发布，《报告》表明，河南省社会安全形势总体向
好，社会矛盾化解平稳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状况显著改善。

《报告》依据社会治理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 2017年开展的一系
列综合调查和专项调查，全国、河南省及各地、市统计年鉴以及围绕
发展报告开展的专项调查，通过综合数据对比，从社会安全、矛盾化
解、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社会公平五个维度，对河南省社会治理形势
进行分析和总体评价。

交通安全形势中部六省最佳
研究发现，河南省社会治安形势平稳，且优于全国平均水平。

2016年河南省万人犯罪率为 7.99人，显著低于全国的 8.82人；我省
交通安全形势显著优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居中部六省最佳。2016
年，河南省十万人交通事故发生率为 6.11起，显著低于全国的 15.39
起和中部地区其他 5个省份。数据显示，2016年河南省社会保障和
就业、科学技术、教育、医疗卫生的公共预算均实现不同程度的增
长。但总体来说，我省基本公共服务状况有待提升。

该报告还对全省18个地市的宜居程度进行了测评，结果显示我
省城市整体宜居情况较好。

城市居民幸福感总体最高
报告显示，2017年我省居民获得感仍处于中等水平，城市常住人

口、中高收入者及女性居民的幸福感相对较高，高学历、中年群体及外
来居民幸福感相对较低。

城市居民公共服务需求满意度调查分析显示，我省城市居民公共
服务需求满意度为中等水平，其中对公共教育的满意度最高；医疗卫
生服务方面，医疗设备和医疗事故发生率的满意度较高；社会保障方
面，医疗保险服务的满意度最高，失业保险和再就业服务的满意度最
低；环境保护方面，城市绿化水平、城市生态环境的满意度高于城市空
气质量的满意度。 本报记者 王红 见习记者 翟宝宽本报讯（记者 赵文静 通讯员

周庆华 索海滨）记者昨日获悉，郑
州市人民检察院成立中共郑州市
人民检察院党组巡察组，正式启
动全市检察机关系统内首轮巡察
工作。

此次巡察范围和对象是各县
（市）区检察院党组领导班子及其
成员和派出检察院党组领导班子
及其成员。今年下半年将举行两
轮巡察，第一轮巡察荥阳市检察
院和上街区检察院，第二轮巡察

中原区检察院和惠济区检察院。
目前，市检察院党组第一巡

察组、第二巡察组已经入驻荥阳
市检察院、上街区检察院，逐项展
开巡察。两个巡察组将分别召开
被巡察单位全体干警参加的巡察
工作动员会，组织民主测评、问卷
调查和个别谈话。听取被巡察单
位党组工作专题汇报，全方位了
解被巡察单位三年来的全面建设
情况，同时，开展对当地人大、政
协及人民监督员等的走访谈话工

作，并查阅相关资料、列席有关会
议，开展实地考察。第一轮巡察
工作将于7月 31日结束。

巡察期间，两个巡察组设立
监督举报电话，畅通信访渠道：市
检察院党组第一巡察组巡察荥阳
市 人 民 检 察 院 ，监 督 举 报 电 话
0371-64659200，市检察院党组
第二巡察组巡察上街区人民检察
院 ，监 督 举 报 电 话 0371-
67151515，每天受理电话时间为
8：30~18：00。

郑州出台养老照料设施建设资助和运营管理办法

县区自建养老中心每张床位补贴6万

全市检察机关启动系统内首轮巡察
巡察对象：各县（市）区检察院和派出检察院的党组领导班子及成员


